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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的女性 54 歲，申請者平均每人月領津貼 1 萬 7,000 元，領取 5.18 個月，總計 8 萬 8,060

元。 

二、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開辦五年來，總計 23 萬 9,547 人申請，其中女性占 83%，男性占 17%，

夫妻倆都提出書面申請的有 3,984 對，即 7,968 人。統計顯示，五年來有 28 位 55-59 歲男性

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，60-64 歲的則有 5 位；女性受生育年齡限制，50-54 歲申請育嬰留

職停薪津貼女性有 156 人。 

三、許多職場女性雖然提出申請，但是還得擔心未來是否能順利復職以及是否影響升遷，但是

政府並沒有相對提出規劃以及追蹤，讓該制度美意打了折扣，應該立即著手通盤檢討，以

有效保障職場女性權益。 

（七）本院顏委員寬恒，根據媒體報導針對因應核四停工可能在 2018 年

後出現缺限電危機，經濟部能源局規劃在 8 月全國能源會議上，

提出將現行 11 類營業場所室溫不低於攝氏 26 度限制，再新增休

閒場所電影院、KTV、速食店等 6 類，並評估要將均溫下限提高

至 28 度，該政策應考量人體舒適度，避免造成不適，進一步引發

爭議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能源局去年 2 月公告服務業 11 類營業場所，包括百貨、量販、超市、銀行在夏季室內均溫

不得低於 26 度。因應未來可能的限電危機，媒體報導能源局擬再擴大增加許多民眾休閒時

愛去的電影院、KTV、速食店、美容院、服飾店、書店 6 類，管制營業場所達到 17 類。 

二、日本福島事件發生後缺限電時，或是南韓去年夏天連 3 天分區限電時，均要求政府機構辨

公室均溫不得低於攝氏 28 度，但台灣是高溫潮濕氣候，若提高到 28 度，工作人員與民眾

能否接受，還有待詳細評估。 

三、以目前各縣市政府與綠色生產力基金定期派人稽查情況，9 成以上都符合規定，不符者多是

操作不當，都因業者願配合改善，目前尚無罰款案例。但如果要將均溫下限提高至 28 度，

該政策應考量人體舒適度，以避免造成不適。 

（八）本院顏委員寬恒，針對愈來愈多大學設計系要求學生參加新一代

設計展，並訂為畢業條件，但平均每位參展者要付二萬元的場地

及布置費，不少學生備感壓力；台科大、實踐等校學生在臉書上

發起「反對新一代」活動，短短幾天就超過一萬人按讚，為避免

相關活動造成學生及相關家庭過重經濟負擔，相關部會應著手檢

討相關流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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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「新一代設計展」由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執行，今年邁入第卅一屆，是以學生新秀作品為主

的展覽。本次展覽從 5 月 16 日至 5 月 19 日登場，超過九千名海內外學生參展，展出約四

千件作品。國內共有六十一校參展，觀展民眾進場需付二百元門票費。學生反映，公立學

校補貼學生參展費用，但私校學生得自付場地費，負擔很重，但若不參展，就不能畢業，

只能咬牙苦撐，不少人得去打工支付。 

二、學生反映公立學校會補貼學生參展費用，但私校學生得自付場地費，負擔很重，但若不參

展，就不能畢業，只能咬牙苦撐，不少人得去打工支付。 

三、原本活動的美意是希望能夠提升學生作品的能見度，讓更多廠商能夠看到學生作品並加以

延攬，然而現在卻成為燒錢的負擔。為避免相關活動造成學生及相關家庭過重經濟負擔，

相關部會應著手檢討相關流程。 

（九）本院賴委員振昌，針對馬政府為移轉國人對於其處理學運、反核

的無能、無信，所引發的低迷民調，迅速於 4 月 29 日，由法務部

執行羅部長上任來的第一波死刑執行，雖然死刑在台灣固有的傳

統司法文化下，持續獲得相當民意支持，廢除死刑觀點在社會一

直是少數非主流，但保障刑事正當法律程序，對於不可回復性的

死刑審理，更要盡其手段之所窮，而這次執行中的杜氏兄弟案，

因涉及犯罪地在中國，檢證台灣在兩岸司法互助方面還是有很多

問題，因此引起許多有識之士的存疑，基於亡羊補牢的心態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82 號宣示……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，……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

定「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」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。為確保被告對證

人之詰問權，證人於審判中，應依法定程序，到場具結陳述，並接受被告之詰問，其陳述

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。 

二、按前旨和相關法令，法院、檢察官，應有義務直接向對岸的公安、檢察院或法院請求協尋

證人，況且兩岸 2009 年已簽訂司法互助協議，台灣方面本可依協議直接向對岸之公、檢、

法機關提出協尋之請求。但高等法院看不出已盡相當努力就結論認為，該關鍵證人已不可

尋，其筆錄雖然屬於未經交互詰問的傳聞證據，但卻是唯一僅存的最佳證據。 

三、以目前中台來往並無困難，除非明確可信證人已不在，否則是不為也，非不能也，如果事

涉中國，且認為唯一證人來台有困難，就放棄協尋，恐已違反被告詰問關鍵證人之最基本


